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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工務局代辦採購案件作業程序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二、工務局以代辦機關預算金額達新臺幣伍佰

萬元以上採購為原則。但未達代辦金額門

檻，經工務局同意代辦者，不在此限。 
工務局應考量採購能量，優先選擇代辦預

算金額較大或本府重要採購辦理。 
代辦案件應以公告底價為原則。但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 機密之採購。 
(二) 以轉售或供製造成品以供轉售之採

購。 
(三) 採用複數決標方式，且未限制得標廠

商家數者。 
(四) 屬經常持續性之業務採購案件，前次

採購決標當次之投標廠商家數僅1家
者。 

(五) 其他經機關或工務局簽報核定不公告

底價者。 
(六) 限制性招標之比價或議價案件。 
代辦作業所需各式書表公布於工務局相關

網站供機關下載使用。 

二、 工務局以代辦機關預算金額達新臺幣伍佰

萬元以上採購為原則。但未達代辦金額門

檻，經工務局同意代辦者，不在此限。 
工務局應考量採購能量，每年度開始前二

個月，應調查機關新年度一定金額以上之

採購，並優先選擇代辦預算金額較大或本

府重要採購辦理，其餘由機關自行辦理。 
代辦案件應以公告底價為原則。但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 機密之採購。 
(二) 以轉售或供製造成品以供轉售之採

購。 
(三) 採用複數決標方式，且未限制得標廠

商家數者。 
(四) 屬經常持續性之業務採購案件，前次

採購決標當次之投標廠商家數僅1家
者。 

(五) 其他經機關或工務局簽報核定不公告

底價者。 
(六) 限制性招標之比價或議價案件。 
代辦作業所需各式書表公布於工務局相關

網站供機關下載使用。 

本局每年度開始前二個月調查

機關新年度一定金額以上之採

購，綜合考量本局代辦量能，

優先選擇代辦預算金額較大或

本府重要採購辦理，其餘由機

關自行辦理，並擇定當年度不

代辦之採購類型。本次修正係

依據歷年不代辦之採購類型及

本府教育局一一三年二月七日

來函建議事項檢討後，明確於

第三點定義不代辦之採購類

型，以利各機關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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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工務局不代辦之採購類型如下： 

(一) 屬未經公告之限制性招標。 
(二) 機關認屬時間緊迫或其他特殊情形，

經工務局核准者。 
(三) 經市府政策決定，得不送工務局辦理

者。 
(四) 經工務局考量採購特殊性、專業性及

採購能量而不代辦之採購類型（詳附

表一）。 
前項不代辦之採購類型，除機關依個案需

求得報請工務局同意代辦外，均由機關自

行辦理。 

三、工務局不代辦之採購類型如下： 
(一) 屬未經公告之限制性招標。 
(二) 屬前點第二項規定由機關自行辦理

者。 
(三) 機關認屬時間緊迫或其他特殊情形，

經工務局核准者。 
(四) 經市府政策決定，得不送工務局辦理

者。 

一、 本點第一項第二款配合新

修正之第二點第二項，爰

予刪除文字。 
二、 第三款及第四款次依序遞

改。 
三、 依本府教育局一一三年二

月七日函文（北市教秘字

第一一三三〇三七七八五

號函）建議事項，檢討該

局不代辦之採購類型並考

量學校工程多利用寒暑假

施工之特性，爰予修正。 
四、 本局參照歷年度本府核定

之不代辦採購類型，並考

量採購特殊性、專業性及

採購能量，綜合評估後於

本點第四款增訂「不代辦

之採購類型一覽表」（詳附

表一；不含本點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另屬不代

辦採購類型範疇者，機關

仍得視個案需求報請工務

局同意辦理。 
四、工務局代辦作業事項如下： 

(一) 協助評估適當招（決）標策略。 
(二) 重點審查招標文件。 

四、工務局代辦作業事項如下： 
(一) 協助評估適當招（決）標策略。 
(二) 重點審查招標文件。 

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之公開徵求廠商提供參考

資料，以及政府採購預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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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 辦理採購公告。 
(四) 通知機關招標訊息。 
(五) 受理廠商所提疑義及異議。 
(六) 處理廠商領標、投標及收退押標金

（採電匯者除外）。 
(七) 核派主持開標人員。 
(八) 查核廠商停權紀錄。 
(九) 辦理開標、審標、比減價、決標。 
(十) 其他與機關協議代辦之採購事項。 
前項未列事項，如：公開徵求、公開閱

覽、政府採購預告、底價訂定、評選作業

及簽約作業之處理等，應由機關自行辦

理。 

(三) 辦理採購公告。 
(四) 通知機關招標訊息。 
(五) 受理廠商所提疑義及異議。 
(六) 處理廠商領標、投標及收退押標金

（採電匯者除外）。 
(七) 核派主持開標人員。 
(八) 查核廠商停權紀錄。 
(九) 辦理開標、審標、比減價、決標。 
(十) 其他與機關協議代辦之採購事項。 
前項未列事項，如：公告閱覽、底價訂

定、評選作業及簽約作業之處理等，應由

機關自行辦理。 

屬招標前機關自行辦理事項，

故予以調整文字。 

七、代辦採購案件之監辦人員，應由機關之主

（會）計及有關單位人員依法擔任。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須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者，工務局應於規定期限內函報上級機

關。 
前項監辦未採實地監視者，機關應於開標

前檢具核准簽文移請工務局憑辦。 

七、代辦採購案件之監辦人員，應由機關之主

（會）計及有關單位人員依法擔任。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須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者，機關應於規定期限內函報上級機關。 
前項監辦未採實地監視者，機關應於開標

前檢具核准簽文移請工務局憑辦。 

為利開標作業順遂及時效性，

改由工務局函報上級機關出席

監辦。 

十、機關移請工務局代辦招標作業，應依下列

程序辦理： 
(一) 機關辦理採購業務時，應依規定落實

內部控制制度及辦理自行檢查；併應

確實依採購案件性質詳實檢視「採購

十、機關移請工務局代辦招標作業，應依下列

程序辦理： 
(一) 機關辦理採購業務時，應依規定落實

內部控制制度及辦理自行檢查；併應

確實依採購案件性質詳實檢視「採購

一、 招標資訊詳述資料之附加

說明欄位（招標文件變更

部分）已刪除，爰予配合

調整文字。 
二、 本作業程序規範對象統稱

「機關」，爰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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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作業自我檢核表」各階段作業之檢核

項目，以減少採購違失情事，提升採

購品質及效率。 
(二) 第一次招標作業，機關應檢具奉准簽

呈（簽文內容應有採購金額、預算金

額、法令依據及理由）與底價單併同

招標資訊詳述資料、預算書、廠商資

格審查表、行政作業文件、招標文件

及電子檔各一份，密封移請工務局代

辦。 
(三) 流標、廢標之後續標辦作業，工務局

依「臺北市政府加速工程採購流標廢

標後續處理原則」規定得將全案送回

機關辦理檢討，機關如須續辦招標，

應依前款規定辦理，移請工務局代辦

第二次及以後招標作業。 

 
 
 
 

(四) 機關於等標期間內需變更或補充招標

文件內容時，應將招標之更正或補充

內容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作業自我檢核表」各階段作業之檢核

項目，以減少採購違失情事，提升採

購品質及效率。 
(二) 第一次招標作業，機關應檢具奉准簽

呈（簽文內容應有採購金額、預算金

額、法令依據及理由）與底價單併同

招標資訊詳述資料、預算書、廠商資

格審查表、行政作業文件、招標文件

及電子檔各一份，密封移請工務局代

辦。 
(三) 流標、廢標之後續標辦作業，工務局

依「臺北市政府加速工程採購流標廢

標後續處理原則」規定得將全案送回

機關辦理檢討，機關如須續辦招標，

應依前款規定辦理，移請工務局代辦

第二次及以後招標作業。如招標文件

有重大改變者（如：廠商資格、數

量、價格、履約條件等改變），應載

明於招標資訊詳述資料之附加說明欄

位。 

(四) 機關於等標期間內需變更或補充招標

文件內容時，應將招標之更正或補充

內容簽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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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後，移請工務局辦理更正或補充公告

作業，工務局得視需要延長等標期。 
(五) 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機關應依

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

要點規定辦理，並彙整廠商或民眾意

見修正招標文件後，再行簽辦招標作

業。 
(六) 巨額金額之工程採購，應依「機關採

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成立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略、招標文

件等事項，及提供與採購有關事務之

諮詢。其他採購依採購特性及實際需

要，認有成立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之

必要者，準用之。 
(七) 機關應於委託代辦前，檢視招標文件

是否備齊，相關文件內容應清稿、分

項逐一編列頁碼並附招標文件清單。

工務局受理代辦案件後，將逐一審查

機關檢具招標文件是否符合本規定；

未符合本規定者，工務局得以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通訊軟體方式

洽機關研議修正後辦理。 

後，移請工務局辦理更正或補充公告

作業，工務局得視需要延長等標期。 
(五) 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機關應依

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

要點規定辦理，並彙整廠商或民眾意

見修正招標文件後，再行簽辦招標作

業。 
(六) 巨額金額之工程採購，應依「機關採

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成立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略、招標文

件等事項，及提供與採購有關事務之

諮詢。其他採購依採購特性及實際需

要，認有成立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之

必要者，準用之。 
(七) 機關應於委託代辦前，檢視招標文件

是否備齊，相關文件內容應清稿、分

項逐一編列頁碼並附招標文件清單。

工務局受理代辦案件後，將逐一審查

機關檢具招標文件是否符合本規定；

未符合本規定者，工務局得以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通訊軟體方式

洽機關研議修正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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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八) 工務局建議機關處置方式，而機關不

依建議辦理者，工務局得將其情形報

請本府核定後辦理後續事宜。 

(八) 工務局建議洽辦機關處置方式，而洽

辦機關不依建議辦理者，工務局得將

其情形報請本府核定後辦理後續事

宜。 

十四、代辦案件訂定底價，應由機關依政府採

購法第四十六條規定逕行簽報核定。 
未採公告底價者，由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

於價格標開標當日帶至現場交付主持開標

人員，主持開標人員於接受當時應確認底

價是否符合保密規定。未能決標時，開啟

後之底價經主持開標人員當場密封蓋章

（或簽署）後，由工務局辦理後續保密事

宜。廢標後之重行招標者，亦同。 

十四、代辦案件訂定底價，應由機關依政府採

購法第四十六條規定逕行簽報核定。 
未採公告底價者，由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

於價格標開標當日帶至現場交付主持開標

人員，主持開標人員於接受當時應確認底

價是否符合保密規定。未能決標時，開啟

後之底價經主持開標人員當場密封蓋章

後，由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攜回機關辦理

後續保密事宜。廢標後，重行招標者，亦

同。 

一、 底價開啟後當場密封僅採

蓋章方式，實際運作上較

為不便，故調整為蓋章

（或簽署）均可。 
二、 考量實際運作之效率及方

便性，底價封於決標前，

改由工務局辦理保密事

宜，決標後移還機關。 

十五、代辦案件之辦理開標人員，權責分工如

下： 
(一) 主持開標人員：由工務局核派聯合採

購發包中心人員、幕僚作業人員或機

關人員擔任為原則，負責主持開標程

序，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二) 承辦開標人員：由工務局人員擔任，

負責辦理開標作業、審查投標廠商基

本資格文件及製作紀錄等事項。 
(三) 會同開標人員：由機關派員擔任，負

十五、代辦案件之辦理開標人員，權責分工如

下： 
(一) 主持開標人員：由工務局核派聯合採

購發包中心人員、幕僚作業人員或機

關人員擔任為原則，負責主持開標程

序，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二) 承辦開標人員：由工務局人員擔任，

負責辦理開標作業、審查投標廠商基

本資格文件及製作紀錄等事項。 
(三) 會同開標人員：由機關派員擔任，負

為利開標作業順遂及時效性，

改由工務局函報上級機關出席

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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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責審查投標廠商履約能力、特定資格

及規格。 
(四) 監辦開標人員：由機關之主（會）計

及有關單位人員擔任，負責監視開標

程序。 
(五) 上級機關監辦開標人員：由工務局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

辦，負責監視開標程序。 

責審查投標廠商履約能力、特定資格

及規格。 
(四) 監辦開標人員：由機關之主（會）計

及有關單位人員擔任，負責監視開標

程序。 
(五) 上級機關監辦開標人員：由機關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

辦，負責監視開標程序。 

十六、代辦案件屬應成立評選或審查委員會

時，由工務局辦理資格審查作業後，連同

開標紀錄送回機關辦理後續評選或審查作

業。機關於評選或審查作業完成後，應檢

具評選或審查會議紀錄及奉准簽文，移請

工務局辦理後續作業。 

十六、代辦異質採購之案件，由工務局於辦理

資格審查作業後，連同開標紀錄送回機關

辦理後續評選或審查作業。機關於評選或

審查作業完成後，應檢具評選或審查會議

紀錄及奉准簽文，移請工務局辦理後續作

業。 

工程會已刪除異質採購之定

義，爰予刪除文字。另本點適

用於代辦案件屬應成立評選或

審查委員會，爰予修正。 

十八、工務局辦理決標後，應於政府電子採購

網登錄決標公告或定期彙送決標資料，其

紀錄交付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攜回。 

十八、工務局辦理決標後，應於政府採購資訊

公告系統登錄決標公告或定期彙送決標資

料，其紀錄交付機關之會同開標人員攜

回。 

工程會之系統網站名稱修改為

政府電子採購網，爰配合調整

文字。 

二十、代辦採購案之各階段作業及權責分工，

其流程圖公布於工務局相關網站供機關下

載使用。機關對委託代辦採購之作業程序

有疑義者，應先洽詢工務局聯合採購發包

中心；如涉及政府採購法相關疑義，得洽

詢工務局採購管理科。 

二十、代辦採購案之各階段作業及權責分工，

招標準備至公告招標階段詳流程圖一，公

告招標至決標簽約階段詳流程圖二。機關

對委託代辦採購之作業程序有疑義者，應

先洽詢工務局；如涉及政府採購法相關疑

義，得洽詢該局採購管理科。 

一、 流程圖係說明代辦採購案

之主要階段作業（招標準

備至決標簽約）及權責分

工，惟流程圖常因政府採

購法令修正及實務執行而

需滾動式檢討調整，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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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稍有變更而必須修正

作業程序，增加作業負

擔，故刪除流程圖一及流

程圖二，改由公布於工務

局相關網站供機關下載使

用。 
二、 為明確區分「代辦採購作

業程序」及「政府採購法

相關釋義」之權責單位，

爰予修正。 
二十二、由工務局代辦工程案件之機關應撥付

一定比例之工程管理費（以下簡稱工管

費），作為工務局運作經費，並依「臺北

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理費及工作費支用

要點」（以下簡稱支用要點）規定支應，

原則如下： 
(一) 機關應依支用要點規定編列工管費支

用預算。 
(二) 機關應於工務局受理代辦後一個月內

撥付至「臺北市政府工務局－聯合採

購發包中心運作專戶」；於十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委託代辦之案

件撥付者，應於次年度開始一個月內

撥付。 

二十二、由工務局代辦工程案件之機關應撥付

一定比例之工程管理費（以下簡稱工管

費），作為工務局運作經費，並依「臺北

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理費及工作費支用

要點」（以下簡稱支用要點）規定支應，

原則如下： 
(一) 機關應依支用要點規定編列工管費支

用預算。 

(二) 機關應於工務局受理代辦後一個月內

撥付至「臺北市政府工務局－聯合採

購發包中心運作專戶」；於十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委託代辦之案

件撥付者，應於次年度開始一個月內

撥付。 

修正附表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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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管費之撥付額度，應按代辦工程案

件之預算金額所占級距計算，其計算

比例，如附表二。 

(四) 工務局運作經費由工務局於每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依「支出憑證處理要

點」規定，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及收

據交由機關辦理核銷，原始憑證由工

務局另行保存。 

(五) 運作經費於每年年底有賸餘款者，按

其撥付金額占工務局全年度收取之運

作經費比例移回各機關。 

(三) 工管費之撥付額度，應按代辦工程案

件之預算金額所占級距計算，其計算

比例，如附表。 
(四) 工務局運作經費由工務局於每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依「支出憑證處理要

點」規定，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及收

據交由機關辦理核銷，原始憑證由工

務局另行保存。 

(五) 運作經費於每年年底有賸餘款者，按

其撥付金額占工務局全年度收取之運

作經費比例移回各機關。 

附表一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不代辦之採購類型一覽表 
項次 機關 不代辦採購類型 

一 本府 
(一) 公共藝術設置案 
(二) 國外交流參訪 
(三) 膳食供應 

二 衛生局 藥品及醫療設備之財物採購 

三 教育局 

(一) 預算金額未達新臺幣

（下同）一千萬元之

工程採購 
(二) 營養午餐（自辦或中

央廚房(勞務委外)、

外訂餐盒及桶餐） 

 一、 項次一說明： 
(一) 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第二十條、第二十四

條。 
(二) 機票及國外住宿因受

活動日期變動而有隨

時調整採購策略之必

要，由機關自行辦理

較能符合採購效益及

目的。 
(三) 屬量大之同時期同性

質採購案件，有採購

能量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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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

府

工

程

機

關 

工務局 

(一) 預算金額未達五千萬

元之工程採購 
(二) 勞務採購（屬預算金

額二千萬元以上之技

術服務案除外） 
(三) 財物採購 

都市發展局 

交通局 

臺北自來水

事業處 

臺北翡翠水

庫管理局 

五 
捷運工程局、臺北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 
所有採購 

備註： 
一、 以上機關均有包含所屬機關、學校。 
二、 本表非屬「臺北市工務局代辦採購案件作業

程序」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二、 項次二說明：屬醫療專業

性採購（器材及藥品)，

由機關自行辦理，較能符

合採購效益及目的。 
三、 項次三說明： 

(一) 教育局一一三年二月

七日來函建議，考量

學校修繕工程多利用

寒暑假施工之特性，

為利各學校有效掌控

施工期程，將預算金

額一千萬元以下之工

程由學校自行辦理，

可兼顧採購效率及採

購品質。 
(二) 屬量大之同時期同性

質採購案件，有採購

能量之考量，且教育

局已針對該類型採購

案件，訂定標準作業

流程及規範。 
四、 項次四說明：其性質屬專

業工程機關，經本府歷年

採購稽核結果（招決標階

段）較無重大缺失，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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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本局歷年不代辦採購類

型及採購能量後所擇定。 
五、 項次五說明：採購案件具

有專業性及特殊性，由機

關自行辦理，較能符合採

購效益及目的。 
附表二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代辦案件之撥付標準 
工程採購預算金額 

（新臺幣：元） 
額度 備註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0.1134％ 一、左列預算

金額依招標

公告之預算

金額認定。 

二、撥付金額

應按預算金

額級距分段

計算。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

千五百萬元部分 
0.0972％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

至五千萬元部分 
0.081％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

億元部分 
0.0486％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

元部分 
0.0324％ 

超過五億元部分 0.0162％ 
 

附表 
臺北市政府工務局代辦案件之撥付標準 

工程採購預算金額 額度 備註 

500萬元以下部分 0.1134％ 1.左列預算金

額依招標公

告之預算金

額認定。 

2.撥付金額應

按預算金額

級距分段計

算。 

超過500萬元至2,500
萬元部分 

0.0972％ 

超過2,500萬元至

5,000萬元部分 
0.081％ 

超過5,000萬元至1億
元部分 

0.0486％ 

超過1億元至5億元

部分 
0.0324％ 

超過5億元部分 0.0162％ 
 

配合法律用語規定，編號及預

算金額改以中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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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程圖一 招標準備至公告招標階段作業流程 配合第二十點修正，刪除流程

圖一。 

 流程圖二 公告招標至決標簽約階段作業流程 

 

配合第二十點修正，刪除流程

圖二。 

 


